
定檢申報系統操作實務及 
填表說明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eotection ,Taoyuan 

中華民國105年9月 



預報檢測日期 



 公告事項一 (網路申請（報）對象以附表臚列) 

應以網路傳輸方式，辦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與許可證 
（文件）之申請、變更或展延，及檢測申報（以下合稱網路  

申請（報）） 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如附表 

事業 

（一）金屬表面處理業。（二）印刷電路板製造業。（三）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四）電鍍業 
。（五）製革業。（六）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七）實驗、檢（化）驗、研究室。但學校之實驗、檢 
（化）驗、研究室，不在此限。 

 附表對象 

污水下  
水道系  

統 

條件說明： 
一 

公共污 工 業區專   
水下水 用 污 水 下   
道系統 水道系統 

二 

指定專用污水下水道系  
統之地區或場所，達事 
業一、二規模者 

三 

設置電子式電度表、自  
動監攝視系統及放流水 
自動顯示看板者 

四 

自 願 採  
網路 申  
請(報) 

五 

廢 ( 污 ) 水 納入 科  
學園區污水下水  
道系統之事業， 
達一、二規模者 

三 四 

設置電子式電度表、 自願採  
自動監攝視系統及放 網路申  
流水自動顯示看板者 請(報)  

(不包含畜牧業) 

五 

核 准 最 大 廢  
水 產 生 量 未  
達 100CMD 

之事業 

二 

核准最大廢水  
產 生 量 達  
100CMD以上( 

不包含畜牧業) 

一 

應網路預申報對象及相關規定 



24小時內 
(4/13上午9點後) 

 公告事項三 (預申報作業規定) 

附表所列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水質水量檢驗測定之事 

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其水質採樣、水量量測，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24小時內 
(4/15早上11點前) 

至遲24小時前 
(4/13上午9點前) 

採樣量測當日 
(4/14 上午9點至11點) 

至中央主管機關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理 
系統，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 
• 預定委託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名稱 
• 檢測或量測項目 
• 採樣或量測人員 
• 日期 
• 以二小時為區間之預定採樣量測時間 

不得變更預定  
申報項目 

應於完成採樣量測24小時內，以網路傳輸方式  
申報： 
• 實際委託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名稱 
• 檢測或量測項目 
• 採樣或量測人員 
• 進廠起訖日期及時間 
• 採樣起訖日期及時間 

不得於星期六、星期日、國定假日或  
其他休息日執行水質採樣及水量量測 

應網路預申報對象及相關規定 



 公告事項四 (應重新預申報及採樣量測之規定) 

 公告事項五 (免辦理預申報作業之項目) 

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  

申報管理辦法第90條規定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申報之水質、水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委託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辦
理：   

一、原廢（污）水水質及水量、回收使用之水量、逕流廢水水質及水量、溫泉廢水分流處理
水量。   

二、已設置獨立專用累計型水量計測設施，且依第65條第1項進行校正維護者之水量。 

三、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水質、水量，以下水道管理機關（構）之 檢測、量測數據為之。 

未依預申報規定辦理者 
應重新執行水質檢測或水量量測  

並辦理預申報作業 

附表所列應網路申報者 免委託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辦理水  
質採樣、水量量測 

應網路預申報對象及相關規定 



 公告事項六 (優先查核之規定) 

一年內變更二次以上，係以公告事項三完成採樣量測後二十四小時申報之資料與依公  
告事項二預申報採樣量測二十四小時內之申報資料相互勾稽比對。 

一年內發生二次以上預申報與實際申  
報之委託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名稱、  
檢測或量測項目、採樣或量測日期、  
時間不一致 

經主管機關現場查核有未確實依規定 
採樣之虞者 

各級主管機關  
應將該網路申  
報者及委託之  
環境檢驗測定  
機構併同列為  
優先查核對象 

應網路預申報對象及相關規定 



1.進入預報檢測日期系統 

1 

2 



滑鼠右鍵點兩下可
出現機構代碼檔 

2.1採樣24小時前建立預報檢測日期 

採樣24小時前均可修
改，無須環保局解鎖 

2.1 

2.2 



採樣24小時前均可修
改，無須環保局解鎖 

2 

2.2建立檢測或量測項目 

1 

3 

滑鼠右鍵點兩下可
出現機構代碼檔 



3.採樣後翌日前申報檢測日期 

1 

2 

採樣後須建立實際檢
測資料，此功能開放
至翌日晚間12點時前 

系統將原申報資料帶
入[量測完成翌日內] 

此功能開放至採
樣翌日23:59，
開放期間均可修
改資料 



定檢申報及公開作業 
 

事業端 



定檢申報流程(網路業者) 

1.建立申報資料 

2.公開表格及附件 

退補件 

審查 

是 

審查完成 

更新資料 

事業 主管機端 

12 

定檢申報介面-網路業者 

(再次新增一筆公開資料) 



1.建立申報資料 

13 

定檢申報介面-網路業者 



定檢申報-資料輸入功能簡介 

a.點選「定檢申報」，並
點選「新增」，開始本次
申報作業之建檔 

日期輸入方式: 
1.直接輸入民國年 
   (年月日請用 / 號或 . 號分隔) 
2.點選月曆圖示，選擇日期 

定檢申報介面-網路業者 



定檢申報-資料輸入功能簡介 

b.依所採行之處理或排放措
施勾選並檢附相關申報表，
依採行之處理或排放措施勾
選，確定存檔後，則會出現
應填寫之申報表。請點選，
輸入資料 

定檢申報介面-網路業者 



c.若新建立案件尚無資料，
請點選[新增],依欄位輸入
資料 

d.細項資料輸入畫面 

表單中橘黃色標
題，均為細項資
料，點選後可進
入新修多筆資料 

顯示所在之表單位置目錄 

定檢申報-資料輸入功能簡介 

輸入代碼欄位時,可直接輸入代
碼，或在欄位裡滑鼠左鍵點兩下，
於彈跳視窗查詢代碼，點選後會
帶入欄位 

定檢申報介面-網路業者 



17 17 

定檢申報-複製功能 

選擇即有許可資料 

1 

選擇複製 

2 3 輸入新案件申報日期 

定檢申報介面-網路業者 



18 18 

定檢申報-自行檢視 

針對本次申報資料，勾稽疑似異
常值，提供先行檢視與修正，分
別有定檢申報資料完整性勾稽、
許可/定檢勾稽、與前一期之定
檢資料勾稽等 

定檢申報介面-網路業者 



19 19 

定檢申報-首頁上傳與確認上傳 

1 

2 

列印後於首頁用印，掃描
成PDF或JPG檔 

上傳用印後之首頁 

3 上傳附件正本(此為提供審
查專用，無須隱匿) 

完成資料公開且上傳首頁及正本附件後，點選「確認上
傳」，即表示將此申報資料傳送至審查單位，系統鎖定
無法在異動資料，若遇更改資料，請依補件流程進行資
料更新 

5 

4 

請參閱下一頁[2.公開表格及附件]說明 

定檢申報介面-網路業者 



20 

2.1  
產生隱匿個
人資料之公
開資料檔 

2.公開表格
及附件 
 

定檢申報介面-網路業者 



2.2 
資料表格及附件
檔案上傳 

檔案容量限制及個數 
申報表格:20MB以下 
附件:20MB以下,最多可上傳
10個(分別壓縮或切割壓縮)，
壓縮檔內容限制JPG、GIF或
PDF 

21 

於附件上傳處，點選「上傳檔案」
上傳已隱匿個人資料之附件檔案(文
件檢核表所列之附件) 

定檢申報介面-網路業者 



2.3 
資料表格及附件
檔案公開 

22 

相關資料皆確認無誤後，
即可個別點選申報表格及
附件之「確認公開」，點
選後系統提示檔案是否已
隱匿個資，點選確定後完
成定檢申報資料之申報資
料 

定檢申報介面-網路業者 



23 

定檢申報系統操作實務 
 

及填表說明 



24 

系統操作說明 

登入 

環境保護許可管理 

資訊系統(EMS) 

1.網址： 
http://ems.epa.gov.tw/ 

2.輸入帳號、密碼 



25 

系統操作說明 

1.點選登入「水污系統」 

2.再點選「水污染源管制資料
管理系統」 

3.再點選「定檢申報」 

登入 

水污染源管制資料 

管理系統 



26 

系統操作說明 

A. 選擇前一次的申報資料，並
點選「複製」。 

可將前一季已經申報正確
的資料複製，僅修改本次
資料，可提高申報資料的
正確性。 

 

申報日期：務必填寫本次
申報時間 

申報期間(起)/(迄)：填寫本
次申報期間 

A 



27 

系統操作說明 
A 

A. 當完成申報作業後點選「初步檢視」，可
作為上傳前之初步篩檢，以減少資料缺漏
之情形發生，但該異常內容經確認不需填
寫或無此行為或屬實者，不用修改內容，
可直接上傳本次申報資料。 

 

完成申報作業後，請務必點選「確認上傳」 

                          才算是完成當次的申報作
業。 

 

按下確認上傳之後，此按鈕會取消功能，
避免重覆上傳。 

 

若審查結果為，補件、退件，系統則會自
動再次開啟，確認上傳、刪除、修改之功
能，以便事業修正申報內容。 

 

申報資料請核對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
內容，倘發現各項資料未落在核定範圍中，
請一併提供說明於首頁「備註」及辦理變
更，以加速審查。 



28 

系統操作說明 

1.選擇「新增」 

2. 基本資料 

A.申報日期：申報當日的日期 

申報期間(起)、(迄)：填寫欲申報期間 

EX：申報第二季，且為每3個月申報一
次則填寫如下： 

申報期間(起) 105.4.1 

申報期間(迄) 105.6.30 

起迄期間應符合該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
統每三個月、每六個月或每年申報一次
之申報頻率。 

日期格式可以輸入105.4.1、105/4/1、
105年4月1日 

B.聯絡人及方式：此欄位關聯基線資料基
本資料表C，無法在此修改 

2. 基本資料 

A 

B 

基本資料 



29 

系統操作說明 

2. 基本資料 

C.代填表公司(機構)資料：如委託他人或機
構代為辦理，應填寫「代填表公司資料」 

 

D.設有自動監測(視)設施、攝錄影監視及連
線傳輸設施才需填寫，否則請勾「不需
設置」 

 

E.依所採行之處理或排放措施勾選並檢附
相關申報表，依採行之處理或排放措施
勾選，確定存檔後，則會出現應填寫之
申報表。 

 

F.共同申請對象者勾選 

 

G.勾選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 

 

H.其他需說明事項，在此填寫 

D 

C 

E 

F 

G 

H 



30 

系統操作說明 

依採行之處理或排放措施
勾選，確定存檔後，則會
出現應填寫之申報表。 

E.申請表格種類 



31 

系統操作說明 

上傳首頁 

1.檔案格式：pdf、jpg 

2.檔案大小：300K 

3.最多可上傳2個檔案 

4.首頁：書面及網路申報皆要上傳(畜牧
除外) 



32 

系統操作說明 
製程設施、用水來源及 

原廢(污)水申報表 選擇後，按下新增，
則可進入以下輸入
畫面 

(此為多筆資料，於「確
定存檔」後，再輸入資料) 

 

定檢申報基本資料輸入完畢後，會依據本
次申報表格種類，系統會自動顯示應輸入
之表單選項，選取製程設施、用水來源及
原廢(污)水資料，則可進入製程設施、用水
來源及原廢(污)水資料輸入畫面。 

A 
A.製程編號及製程名稱依據核發「許可」
內容填寫 

 

B.按月填寫申報期間內各月份主要與本
套廢(污)水處理設施有關之原料、產
品、服務或其他之名稱及其用量、產
量或服務量。 

 

提醒1：各項原料、產品等表示單位，應與許
可一致，以避免系統檢核出缺失。 

提醒2：非屬事業型態之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
污水下水道系統，請勾選服務，名稱
填寫納管情形，單位填寫家數。 

提醒3：倘不需申報請保持「空白」、無產生
請填「0」 

B 



33 

系統操作說明 

原廢(污)水水質水量 

檢測結果申報表  

A 

B 

A. 填寫進廢(污)水(前)處理設施或貯留設施之廢
(污)水來源 

 

B.此為多筆資料，於「確定存檔」後，再輸入資
料 

 

C.共通水質項目：填寫於設施檢測之原廢(污)水
水質。檢測項目及名稱應依「許可」核定之水
質項目檢測申報。 

 

D.有害健康物質：屬水污染防治法公告有害健康
物質，需另於有害健康物質水質項目欄位之廢
(污)水來源填寫該製程編號且應檢測該有害健
康物質之濃度。 

C 

D 



34 

系統操作說明 

廢(污)水(前)處理設施 

操作申報表 

A 

A.三、廢(污)水(前)處理設施操作狀況、四、 (三)
使用藥劑及使用量及六、(三)異動情形：為多筆
資料，於「確定存檔」後，再輸入資料 

 

B.設置廢(污)水(前)處理設施者，按月填寫其產生
之廢(污)水，當月如無廢(污)水進入本套廢(污)水
(前)處理設施，該欄位請填寫「0」。 

餘裕量、受託處理之總廢(污)水量：如未申請受
託及無接受委託處理行為者，需填寫「0」。 

 

C.有害健康物質：屬水污染防治法公告有害健康物
質，需另於有害健康物質水質項目欄位之廢(污)
水來源填寫該製程編號且應檢測該有害健康物質
之濃度。 

A 

B 

A 

C 



系統操作說明 

廢(污)水(前)處理設施 

操作申報表(續) 

A.此為多筆資料，於「確定存檔」後，
再輸入資料。 

 

B. 先寫填檢測日期，才能進入填寫檢測
項目。 

 

C.經由脫水機處理完當月之污泥產生量
(非清運量) 。 

A 

B 

C 



系統操作說明 

廢(污)水(前)處理設施 

操作申報表(續) 

A. 填寫操作單元、參數及數值資料且
需與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登記
一致。(參數請填寫許可上有記錄頻
率即可) 

數值填寫申報期間內所控制之最大
值、最小值及平均值。 

 

B. 原廢水水質檢測項目及代碼需與水
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登記一致。 

 

C. 用電量應留意是電表原始抄錄數值
是否有乘上電表的倍數，避免數值
偏低呈現不合理狀態。 

A 

B 

C 



系統操作說明 

廢(污)水(前)處理設施 

操作申報表(續) 

A. 採購藥劑為固態，單位請填入重
量單位(公斤)，若為液態請填體積
單位(公升)；藥品品項需與水污染
防治許可證(文件)登記一致。 

處理設施使用之藥品量，及污泥
之 
產生、貯存、清運量，應按次記
錄，每月統計。其紀錄、單據或
發票影本，應保存三年，以備查
閱。 

A 



系統操作說明 

廢(污)排放地面水體申
報表  

A. 非屬設置水量計測設施者僅填寫放
流水量及校正維護情形即可。非屬
設置水量計測設施且無法校正維護
者免填寫(二)～(六)。 

讀數換算水量係數：填寫水量計測
設施每1讀數代表多少之立方公尺
水量 

 

B. 此為多筆資料，於「確定存檔」後，
再輸入資料 

 

C. 填寫檢測日期，網路申報對象之檢
測作業執行前必須依規定進行「網
路預申報」，該筆檢測資料使得用
於定檢申報 

檢測日期須在該次申報日期期間。 

A 

B 

C 



系統操作說明 

廢(污)排放地面水體申
報表 (續) 

A. 水質檢測項目及代碼需與水污染防
治許可證(文件)登記一致。 

 

排放地面水體者，屬設置環境保護
專責單位及甲級廢（污）水處理專
責人員者，需於六個月內檢測兩次，
二次需間隔三個月，兩次檢(量)測
日期及檢測水量 

屬設置乙級廢（污）水處理專責人
員及免設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
者只需於半年內檢測一次。 

屬免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
之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每年檢
測一次。 

A 



系統操作說明 

廢(污)水貯留申報表 

A. 貯留設施之編號，請依水措或許可
核准登記編號填寫。如貯留設施不
只一座時，第一座貯留設施即填入
S01，第二座貯留設施即填入S02。 

貯留設施放置之場所，此地點應與
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登記之地
點相同。 

貯留及後續處理量，按月填寫本貯
留設施上一個月經處理後貯留設施
賸餘之水量及當月份注入該設施之
總廢水量。 

 

B. 此為多筆資料，於「確定存檔」後，
再輸入資料 

 

C. 採委託處理、以桶裝、槽車或其他
非管線、溝渠清除未符合放流水標
準之廢(污)水，至作業環境外、廢
棄物掩埋場返送滲出水或回收使用
等處理方式處理之廢水量。 

A 

B 

C 



系統操作說明 

廢(污)水委託處理申報表  

A. 委託處理編號：一個受託者，委託
處理編號填寫E01。如有2股廢(污)
水委託一受託者，第一股水委託處
理編號填寫E01、第二股委託處理
水請另頁填寫，委託處理編號仍填
寫E01。如有一股委託處理水、2個
受託者，第一受託者填寫E01、第
二受託者填寫E02。 

 

B. 廢(污)水先經貯留後再委託處理，
需勾選貯留設施，並填寫編號；經
處理設施處理後再委託處理，需勾
選廢(污)水(前)處理設施設施。 

 

C. 委託頻率：非連續委託者需填寫當
月份廢(污)水之輸送天數，以及當
月份每天平均輸送之次數，如當月
份無輸送行為，需填寫「0」。 

填寫受託者管制編號及事業代碼別。 

A 

B 
C 



系統操作說明 

廢(污)水回收使用申報
表  

A. 回收水編號填寫原則：2股回收水
用於同一種用途，第一股回收水填
寫R01、第二股回收水仍填寫R01。
一股回收水、2種回收用途，第一
種同途填寫R01、第二種用途填寫
R02。 

 

回收水編號需與水污染防治許可證
(文件)登記一致 

 

回收用水來源：廢(污)水先經廢(污)
水(前)處理設施處理後再回收使用，
需勾選採廢(污)水(前)處理設施並
填寫設施編號及處理單元名稱 

 

B. 此為多筆資料，於「確定存檔」後，
再輸入資料 

A 

B 



系統操作說明 

廢(污)水回收使用申報
表 (續) 

A. 回收用途需與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
件)登記一致。 

 

B. 非屬設置水量計測設施者僅填寫回
收使用水量及校正維護情形即可。
非屬設置水量計測設施且無法校正
維護者免填寫2.-6.。 

A 

B 



系統操作說明 

廢(污)水回收使用申報
表 (續) 

A. 水質檢測項目及代碼需與水污染防
治許可證(文件)登記一致。 

 

如有一股回收水、二種(含) 以上回
收用途，僅需擇一檢測，但仍需分
別填寫。如有多股回收水，需分別
檢測並填寫。 

A 



系統操作說明 

廢(污)水回收使用申報
表 (續) 

A. 沉沙池去除率(%)=【（S1-S2）
/S1】×100％ 

 

S1：原廢(污)水懸浮固體濃度，
S2：回收用水懸浮固體濃度 

A 



Q:忘記Ems密碼怎麼辦? 
     a.點選登入下方[忘記密碼],系統會自動發信至原設定之信箱密碼認證信函，提供重設密 
        碼功能 
     b.未曾進入過Ems之事業，可電洽Ems諮詢電話:0800-059777  
 
Q:登入Ems,點選水污系統,畫面仍停留在Ems 
     a.使用之瀏覽器設定攔截視窗功能，請至[工具]選項內點選[快顯封鎖程式設定]在[要允 
        許的網站網址]內增設 [*.epa.gov.tw] 
     b.鍵盤左下角[Ctrl]鍵按著不放,滑鼠點[水污系統]，就可強迫開啟 
 
Q:資料輸入多處為填寫代碼，要如何查詢代碼資料? 
     a.將滑鼠移至該欄位處，滑鼠左鍵點擊兩下，系統會出現該代碼檔查詢視窗，點選後會 
        自動將代碼帶系統欄位 
 
Q:申請、申報資料繁多，是否可分多個工作天輸入? 
    a.可以，水系統設計為以各資料表單為資料儲存控制，因此當天輸入資料儲存後，下次 
       可繼續進行其他資料增修作業，待完整輸入確認後，再執行公開及確認上傳功能即可 
 
Q:許可申請點選複製無法作業? 
     a.許可申請作業[複製]功能時，請確認所有資料申請表單均尚未有任何資料，系統才能 
        將原始資料整筆轉入新的申請案件內 

五、業者常見問題 



Q:附件檔案無法上傳 
     a.請檢視是否附件檔案格式不符或容量超過規定之大小 
 
Q:資料已傳送，發現有誤如何解決? 
     a.等之後後主管機關進退補件。 
     b.若發現個資未隱匿，請洽當地主管機關，且將更正之資料檔交由環保局更換檔案 
 
Q:補件時，資料修改完畢，且已有之前公開資料了，為何無法看不到[確認上傳]鈕 
     a.補件時需再重新上傳公開資料，確認公開後才會顯示[確認上傳] 
 
Q:已點選公開確認，為何在公開查詢系統仍未查到資料? 
     a.水系統與公開查詢系統資料交換為隔天早上6:00前完成資料交換作業，因此隔日才能 
        在公開查詢系統查到資料 
 
Q:定檢採樣檢測忘記預報該如何補報? 
    a.不得補報，應重新預報採樣     
 
Q:定檢採樣檢測忘記預報量測項目該如何補報? 
    a.網路申請（報）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未依公告事項三規定於水質採樣、水量量 
       測24小時前完成預申報，及水質採樣、水量量測後24小時內完成實際資料申報者，應 
       重新執行水質檢測或水量量測 

五、業者常見問題(續) 



Q:已設置專責，本次僅增加代理人設置申請，原專責相關附件資料是否需上傳? 
    a.資料表單均要填寫，附件僅上傳增設之代理人相關資料即可 
 
Q:若業者無電腦設備或不會轉存公開PDF檔如何取得協助? 
    a.可至當地主管機關借用設備及協助轉檔 

五、業者常見問題(續) 



 依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審查管理辦法第五十二條及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九十二條之一規定 
a.應隱匿個人資料包括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或護照字號、個人 
   照片、出生日期、聯絡電話、行動電話、傳真電話、電子郵件、戶籍 
   所在地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b.涉及工商機密者，於提出符合相關要件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保密並經核准者，得隱匿不公開。 

六、個人資料及工商機密之保護規定 

 依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審查管理辦法第五十二條，屬本辦法第
十條第一項第十款及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款應檢具之文件已依新化
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保密且經
核准者，不予公開。 

詳細規定請參閱行政院環保署水污染防治法資訊公開作業規範(事業端) 

五、個人資料及工商機密之保護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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